关于《清远市清新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办法》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清远市清新区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3号）《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8号）及《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03号），现就《清远市清新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办法》的起草情况,作简要汇报如下：

一、背景说明

随着清新区近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清新区当前在用的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与当前社会发展情况已不相适应。近期新修订《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征收工作有了新的规范和要求，我区现行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部分内容已不能完全满足征收工作需求，我区亟需更新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清新区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征收工作顺利进行，我区组织编制了《清远市清新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办法》（以下简称为《办法》）。

二、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一）法律、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二）地方性法规、规章
1《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

2.《城市规划区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清府办〔2013〕19号）。
（三）上级机关规范性文件、政策性文件
1.《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清府〔2024〕13号）；

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

3.《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的意见>的通知》（清府办函〔2021〕136号）。
三、主要内容说明

《清远市清新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办法》共四章三十五条。《办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办法》的编制背景和依据、适用范围、补偿安置原则、部门职责情况。

第二章“土地征收程序”明确了土地征收的程序。程序包括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及结果确认、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地补偿登记、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落实补偿费用、征收土地公告等。

第三章“土地征收补偿”规定了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和安置标准。征收土地补偿标准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等补偿费用、农村村民住宅安置、社保补偿等标准。
第四章“附则”明确了《办法》施行说明和办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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